凤翔区朝阳居30#、31#住宅楼遗留问题
处置方案

一、项目概况
朝阳居30#、31#住宅楼，坐落于城区太白巷二马路东段北侧，由陕西永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该项目占地6.3585 亩，建成剪力墙结构高层住宅楼两栋，建筑总面积29638.14平方米，共有住宅房屋264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党杰，项目联系人为李震，联系电话18091707670。
该项目于2018年4月24日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建设规模为剪力墙结构高层住宅楼两栋，30#住宅楼地上十五层地下一层，建筑面积13669.30平方米（其中地下面积828.14平方米），31#住宅楼地上十八层地下一层，建筑面积15968.84平方米（其中地下面积812.52平方米）；2018年5月29日领取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2018年7月16日县住建局核发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总建筑面积27997.48平方米，共计住宅房屋264套。2020年5月25日经县住建局审核，办理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二、主要问题
通过前期摸底调查以及对现有审批手续的分析研判，该项目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用地手续不完善；
2.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手续。
三、处置措施
根据省专班《关于进一步加快解决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不动产“登记难”工作方案》（陕解决登记难专办发[2022]2号）和《宝鸡市凤翔区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试行）》（宝凤解决小组发〔2023〕2号）（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有关规定，拟定以下处置措施：
(一)补办用地手续、补交土地出让价款及相关税费
1.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凤翔分局
2.协助单位：区税务局
3.处置措施：按照陕解决登记难专办发[2022]2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一条第三款以及《工作方案》第六部分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处置。即按照实际情况，分不同时间段、不同类型分别采取划拨、协议出让等方式按照项目建设时的政策规定处理，补办用地手续。
（二）按照现状组织用地规划核实意见
1.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凤翔分局
2.处置措施：按照陕解决登记难专办发[2022]2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一条第六款以及《工作方案》第六部分第一条第六款的规定，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经区政府同意后，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现状出具认定或用地核实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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